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恒集团 股票代码 6002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淑清 童依虹

电话 0774-3939128 0774-3939128

传真 0774-3939053 0774-3939053

电子信箱 pwm680@tom.com pwm680@tom.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2年(末) 201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0年(末)

总资产 4,657,412,988.47 3,894,111,958.78 19.60 2,966,352,48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41,451,511.43 1,997,204,624.28 62.30 1,303,742,39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6,427,707.10 -375,929,463.98 341.12 191,734,991.94

营业收入 1,945,718,453.21 1,150,551,265.54 69.11 1,425,697,34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3,326,850.12 374,929,597.43 90.26 370,842,0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20,857,075.32 294,161,090.27 43.07 423,537,34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8 25.45 增加 5.53个百分点 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3 0.34 92.06 0.3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3 0.34 92.06 0.372

2.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94,9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86,286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2 245,880,776 0 质押 198,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

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798 52,380,878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沪深 3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34 6,922,257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

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22 6,787,138 0 未知

张力 其他 0.597 6,518,990 0 未知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0.451 4,918,582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

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69 4,029,994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7 4,006,538 0 未知

中国银行－同盛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59 3,913,959 0 未知

胡瑞兴 其他 0.338 3,690,678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与其

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2年是中恒集团实施调整，重新起点的一年。在公司经营班子的带领下，面对复杂严峻的生

产经营形势，全体员工群策群力不怕艰苦，克服了中药材价格上涨，人力成本、能源成本增加，房地

产受政策调控等种种困难。年内理顺了梧州制药的销售渠道，有序的剥离房地产业务，研究合作方

面取得新发展，经营业绩态势良好。

（一）2012年的主要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1、公司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45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69.11%， 其中： 制药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7.2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80.70%；房地产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19亿元，跟去年持平；保健食品板

块实现营业收入 0.6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利润 8.50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136.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0.25%，其中：制药

板块实现净利润 4.30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88%；房地产板块实现净利润 2.68 亿元，主要为转

让房地产的投资收益；保健食品板块实现净利润 976.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4.81%。

2、公司生产管理方面情况

（1）公司按市场需求做好合理的生产计划，根据以销定产原则，按时完成销售下达的计划，做

到产销平衡。 对部分品种进行调整和整合，围绕提高生产率、降低消耗、节约能源的目标，努力做好

各种生产要素的调配，制订各生产车间用电、用水、用煤的考核指标，达到了降低能耗的效果。

（2）2012 年制药公司包括主要产品血栓通冻干粉针在内的产成品收率完成率为 100%，很多

产品的收率创出历史新高，基本达到公司生产技术部制定的考核最高指标。

（3）根据 2010 年药典和 2011 年 3 月起执行的新版 GMP 要求，改造硬件设施，更新软件，包

括重新制订新的工艺规程 /设计改进新的批生产记录 /SOP规程 /管理制度等软件， 并规范贯彻

执行各项工艺文件，要求各级管理人员日常严格按照 2011年新版 GMP和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要

求，对生产现场进行巡查，通过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监控，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确保产品的生

产质量。 在 2012年制药行业发生的 "毒胶囊事件 "中，我公司药品生产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4）根据实施计划，成立 GMP 认证工作小组，对公司管理人员进行新版 GMP 培训。 对硬件

改造、软件编写等各方面的措施实行倒计时分步实施，每个部门和工作小组根据新版 GMP 进行自

检、自评。 公司 12月顺利通过口服制剂、原料药新版 GMP认证的现场检查，为公司业绩的增长铸

造坚实的基础。目前正在进行粉针剂车间新版 GMP认证的准备工作，争取在 2013年下半年，通过

粉针剂车间新版 GMP认证的现场检查。

3、公司销售管理方面情况

（1）2012 年营销中心重新策划并实施销售方案，并把销售任务落实分解到月度、各省区和各

品种。 调整和完善部门架构及职能，在监察部基础上组建商务部。 完善基础管理制度，强化营销人

员的考核，扩建销售队伍，细化销售管理。

（2）成功策划广州全国经销商大会和全国心脑血管疾病（梧州）高级论坛、联合中华医学会

举办的年度继续医学教育《脑血管疾病诊疗新进展》学习班、和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南方标点培

训合作的《中国心脑血管疾病预防诊疗》全国巡讲。为企业和血栓通做了很好的宣传。开展 "专家

回公司 "的学术推广活动，让临床的主任、医生更直观的对梧州制药有新的认识，直接的增强医生

们的处方信心，对公司和市场都获益匪浅，达到市场推广目标。

4、公司自身研发方面情况

（1）制药公司 2012年共获得政府支持经费 1270多万元。被批准为广西 25个工程院之一，"广

西医药产业工程院 "（获经费资助 350万元）。 顺利通过国家高新企业的复审。

（2）本年度内，完成 "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等

国家级科技项目申报及年检；完成了 2012年广西千亿元研发中心创新能力建设、特聘专家广西区

级科技项目申报工作。

（3）公司专利申报取得成果，实用新型专利 " 一种旋转式中药提取装置 "2012 年 6 月收到授

权通知书，正在办理登记授权手续。 梧州制药的主导产品注射用血栓通，获 "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

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技术升级研究立项支持，收到 2012年的财政经费资助共计 494.01万元。

（4）2012年公司科研部门在 2011年研究基础上继续开展去水卫矛醇原料药生产工艺优化研

究和产业化生产的工艺路线的预设计，提高了去水卫矛醇原料药合成收率，向国家药典委员会提

交了新的注射用去水卫矛醇质量标准和修改意见。

5、公司与其他机构合作情况

（1）2012年 8月公司与北京大学在广西梧州签署《北京大学 中恒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拟在规划咨询、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合作、教育支持方面进行合作，其中将成立 " 北京大学中恒集

团新药创新平台 "（暂名），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深化科技创新领域的战略合作，北大根据中

恒集团发展需求，鼓励和支持校内相关技术力量与中恒集团在中药、化学药物等方面共同开展研

究。

（2）2012年 10月子公司梧州制药与加拿大德玛医药公司签署了《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德玛医药有限公司的备忘录及合作协议》，双方寻求在梧州制药独家产品注射用去水

卫矛醇的研发提升、临床实验研究上展开合作。德玛公司与梧州制药将共同努力，使注射用去水卫

矛醇通过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主管部门，包括 FDA、EMEA及其他国际司法区批准许可与商品化，并

且上市许可的适应症至少包括多形成胶质细胞瘤及其他更多的适应症。加拿大德玛医药有限公司

现已在美国完成 I期临床研究，正在开展 II期临床研究。

（3）2012年 10月子公司梧州制药与四川大学在四川成都市签订创新项目技术合作协议，由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其开发的重组双基因腺病毒注射液、新型靶向抗自身免疫性

疾病药物、降压降脂片三个新药产品创新项目转让给中恒集团。 双方将在已完成的研发进度基础

上，加强协同合作，加快推进新产品的临床前后期的相关工作，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发展，利益共

赢。 目前三个新药研究阶段分别为：治疗心肌缺血及肢端缺血的一类新药 " 重组双基因腺病毒注

射液 "， 正在开展原料药发酵工艺优化和关键技术参数研究，以及原料药纯化工艺研究；新型靶向

抗自身免疫性疾病药物，正在进行候选药物活性分子结构优化筛选研究以及合成工艺放大稳定性

研究；降压降脂片，正在开展处方筛选、临床前药理学、药效学探索。

6、公司员工培训工作方面

公司分层次对员工进行知识、技能、态度等方面的培训。 全年组织完成培训总场次近 2000场，

参加培训人次达三万七千多人次；培训覆盖率达到 66%。 公司组织集团中高层干部到北京大学参

加集团管控与卓越领导力高级研修班培训， 公司与高校合作开办研究生班对骨干员工培养深造，

年内还组织员工进行了拓展训练、职业培训、外派培训。

7、中药材种植方面

公司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 在巩固已有的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基础上， 梧州新增种植基地达

2100亩，梧州外的种植点增加 755亩。 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做好 2012 年新发展种植三七的种

植户技术培训，指导种植户搞好田间管理与病虫害防治。

8、房地产板块剥离情况

2012年公司按照既定计划，顺利的剥离了广西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广西梧州中恒

集团钦州北部湾房地产有限公司，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截止 12月 31日，公司尚余的房地产项

目主要有：旺甫豪苑账面价值 30917 万元，恒祥豪苑账面价值 9907 万元，升龙秀湾账面价值 6496

万元。

9、社会公益事业方面

今年以来，公司继续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参与了 " 关注川藏百姓 -- 马背电视进万家 "、" 为了

我们的孩子 -- 千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 "等多项大型爱心公益活动， 向社会

奉献爱心，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同时，也通过这些捐赠活动，实实在在帮助

了一些贫困地区的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10、党工青妇及企业文化活动情况

公司党委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围绕企业发展目标，带动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 工会积极组织开展企业职工文化活动，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增进了职工的友谊和凝聚力。

同时积极开展慰问困难职工、送温暖活动，让困难职工感受企业的关怀。 公司注重职工的文化建设

工作，用文化来提升企业凝聚力和员工素质，积极引导员工爱企业，培养员工形成与企业共荣辱、

共生存的理念。 结合开展各种活动，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 公司年内举办了员工春节联欢会、员工

金秋运动会、以及第二届 "向爱出发 "青年员工联谊活动等多项群众性文体活动。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范围因处置和注销原因减少合并四家公司，分别为：广西梧州中恒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市美迪臣药业有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钦州北部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和广西梧州中恒集团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名称 变动原因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广西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股权转让 335,222,020.44 -7,181.0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齐齐哈尔有限

公司

清算注销 49,978,841.77 -3,562.79

广西梧州市美迪臣药业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36,214.8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钦州北部湾房

地产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43,457,556.26 -1,628,912.9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3月 11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3-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3 月 1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在广西梧州

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出席会议的董事共同推举赵学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长许淑清

女士、董事刘伟湘先生因公务出差无法到会表决，分别书面委托董事赵学伟先生、姜成厚先生代其

表决，应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9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 714,199,765.46 元，其中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3,326,850.12 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73,824,605.16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60,178,339.28�元， 减去 2012 年中期已分配利润 109,174,752.80 元，2012 年度实际可供分配利润

890,505,831.44元，公司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263,325,291.53元。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公司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2012 年度公司拟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091,747,52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元（含税），共分配利润总额为 218,349,505.60元。

2、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2012年度公司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中恒集团 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将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四、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报告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五、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201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告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六、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中恒集团 201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七、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了保证中恒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制药公

司” ）2013年度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按照目前的金融机构的授信意向，制药公司拟向各大银行

申请总额为 20.89亿元贷款授信额度。 中恒集团拟对制药公司提供总额为 20.89 亿元的信贷业务

担保额度，中恒集团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办理贷款担保业务。

公司董事会认为，制药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13年度公司向其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

以支持制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管管

理风险进行控制。 公司为制药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是安全、可行的。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公

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3-4）。

八、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申请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的议案》；

鉴于中恒集团目前自有资金充足，负债率较低的状况，公司在满足日常生产和投资项目所需

资金的情况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拟申请利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8 亿元购买短期银行保本

理财产品。 该 8亿元理财额度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

权、投资期限自董事会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议案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恒集团关于利用自有闲

置流动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3-5）。

九、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聘任刘廷先生为中恒集团副总经理的提案》；

附刘廷先生简历

刘廷，男，汉族，48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博士（在读）。曾任广西梧州市委办公室副科长，

市政政府办公室主任助理、科长，梧州市万秀区副区长，梧州市东旭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共岑溪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副书记、市长，中共梧州市财政局党组副书记，梧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

长。

十、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聘请 2013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提案》；

在公司持续经营及国家法律允许的前提下， 现拟提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

度会计审计机构，2013年度审计费用为叁拾万元整。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聘请 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的相关要求，考虑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的资信状况、执业经验及对公司经营发展情况的熟悉程度，同意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壹年。 2013年度内部审计费用为叁拾万元整。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内部控制制度》；

十三、会议以 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内部审计制度》；

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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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

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20.89亿元人民币

●累计担保总额：4.7亿元人民币

●对外担保总额：0

●逾期担保总额：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保证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制药公司” ）2013 年度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

按照目前的金融机构的授信意向，制药公司拟向各大银行申请总额为 20.89亿元贷款授信额度，中

恒集团拟对制药公司提供总额为 20.89亿元的信贷业务担保额度， 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办理

贷款担保业务。

2013年 3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

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号

（三）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四）注册资本：3.042604亿元人民币

（五）经营范围：

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滴眼剂、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散剂、合剂、酊剂（内服、

外用）、茶剂、酒剂、煎膏剂、冻干粉针、葡萄糖原料、葡萄糖酸钙原料、葡萄糖酸亚铁原料、龟苓膏的

生产；保健食品、饮料、医药包装材料的生产；房地产开发、旅宿、饮食（供分支机构经营）；轻化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进口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六）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制药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99.99%的

股份。

（七）银行信用等级：AA

（八）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未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制药公司资产总额为 20.67 亿元，净资产为 11.89 亿元，负债总额为

8.77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4.7 亿元。 2012 年制药公司实现实现营业总收入 17.25 亿元，归属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亿元。

三、拟授予担保额度事项

（一）公司拟对交通银行梧州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贷款提供 6 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

（1）拟以中恒集团持有的国海证券 2500万股股权作质押；（2）拟由中恒集团提供信用担保。 担保

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

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二）公司拟对工商银行梧州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贷款提供 1.5亿元的担保额度，由中恒集团

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

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三）公司拟对中国银行梧州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贷款提供 2 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

（1）拟以中恒集团持有的国海证券 5000万股股权作质押；（2）拟由中恒集团提供信用担保。 担保

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

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四）公司拟对建设银行梧州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贷款提供 2 亿元的担保额度，由中恒集团

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

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五）公司拟对农业银行梧州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贷款提供 1.89 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方式

为：（1）拟由中恒集团提供信用担保；（2）拟由广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担

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

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六）公司拟对民生银行南宁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贷款提供 2.5亿元的担保额度，由中恒集团

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

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七） 公司拟对梧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授予制药公司的贷款提供 4 亿元的担保额度，担

保方式为：（1）以制药公司所属的制药新基地（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 号）13 幢房地产作抵

押；（2）拟由中恒集团提供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

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八）公司拟对北部湾银行南宁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贷款提供 1 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方式

为：（1）以中恒集团持有的国海证券 1700 万股股权作质押；（2）拟由中恒集团提供信用担保。 担

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

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制药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13年度公司向其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

以支持制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

理风险进行控制。 公司为制药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是安全、可行的。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13 年度中恒集团为制药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为

20.89 亿元，系根据 2013 年度控股子公司制药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保证制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和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信贷业务担保额度。 公司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形，也无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 目前制药公司经营状

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具有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该

担保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4.7 亿元，全部系为控股子公司制药公司提

供的银行贷款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46%。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无逾期

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制药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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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短期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中恒集团关于申请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现就

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利用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增加公司收益。

（二）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的闲置流动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三）投资品种

公司运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投资的品种为短期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

内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

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银行理财产品。

（四）投资期限

自获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五）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流动资金。 因公司去年剥离房

地产业务回收了现金，所以目前公司现金流比较充裕，负债率较低，预计会出现阶段性流动资金闲

置，上述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公司承诺不使用募集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投资。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购买的均为银行保本型的理财产品，能保证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安全，不存在亏本风

险。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投资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

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监控，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如评估发

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

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

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运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是在确保满足公司正常生产和

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及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

（2）通过购买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

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内控制度较为完善，内控措施和制度健全，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运用部分闲置流动资

金，投资保本理财品种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利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保

本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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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3 月 1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在广西梧州

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监事 3人。 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

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以 3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3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201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报告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会议以 3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201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发表如下书面审核

意见：

1、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由董事会组织编制，并已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表决通过，且

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1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规定。

2、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有关保密的规定，在

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的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对公司 2012年度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列席了公司召开的各次董事会、股东大会，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董事会、股东

大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决策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执行公司职务等情况进行监督。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国家有关规律法规要求进行规范运作，依法经营。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信息披露真实；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务、履行职责义务和维护股东权益时，能勤勉尽责，奉公守法、诚实守信、廉

洁自律，目前尚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制度、财务状况和 2012 年度报告进行了监督和检查。 监事会认为，公司

财务制度基本健全，管理规范，运作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议报告编制要求。 公司 2012年度财

务报告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财务报告客观、真实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监事会对公司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在收购、出售资产过程中，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交易价格合理，未发现有造成公司资产流失及损害公司股东权益的行为和事项。

4、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存在较大差异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有较大差异的情形。

5、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过对公司 2012年度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认为公司 2012年度的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客

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根据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任何内幕交易，严格执行了《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法》、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各项规定，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

并在关联方回避的情况下表决通过，因而没有损害其非关联方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况。

6、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审阅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设计合理完整，执行有效，能够合理地保证内部控制

目标的达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全

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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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9 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

于 2013 年 1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 2013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1 月 23 日、1 月 30 日、2 月 6 日、2 月 20

日、2 月 27 日、3 月 6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同时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2 日、3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公告》。

目前，中介机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评估机构仍在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

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

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即争

取于 2013 年 4 月 8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

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4 月 8 日前恢复交易；如公司仍

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将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说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及终止原因， 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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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东方“苗联网” 华中区域总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政府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完

成了《东方 " 苗联网 " 华中区域总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签署；

2、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乙方 "）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与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甲方 "）完成了《东方 " 苗联网 " 华中区域总部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 本协议 "）的签署。整个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20 亿元人民币，

其中苗木和固定资产投资 10 亿元。 项目计划分两期实施，在 6 年内完成投资建设。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政府，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东方 " 苗联网 " 华中区域总部项目（以下简称 " 本项目 "）

2、项目位置：项目位于黄州区堵城镇

3、项目内容（最终以甲乙双方协商认可的规划设计方案为准）

1）景观式苗木种植示范基地

2）高科技苗木展示中心（Gardencenter）

3）总部基地

4）乡村文化旅游

项目分二期实施。 一期建设内容：4000 亩左右的景观苗木种植示范基地， 建筑面积

1000-2000 平方米左右的苗木交易展示大厅，以及苗联网华中区域总部基地；二期建设内容：

6000 亩左右景观苗木基地，乡村文化休闲旅游区。

4、投资规模：整个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20 亿元人民币，其中苗木和固定资产投资 10 亿元。

5、资金安排：根据规划，整个项目的运营周期约为 15 年，分期滚动投资。 首期 4000 亩投

资约为 2 亿元，公司拟通过自有资金、项目公司股权合作、苗木金融等方式解决资金需求。

6、建设周期：全部项目用地按约定条件流转，并按约定标准交地后：

项目一期：景观苗木种植示范基地 4000 亩 ，具体实施时间为乙方书面确认土地符合交

地标准且确认交接后 1.5 年内完成。

项目二期：项目一期完成后动工，乙方需在书面确认二期土地符合交地标准且确认土地

交接后 2 年内完成；O2O 交易市场（线上交易加线下展示）在一期项目开工后第 6 年开始建

设，并于 1 年内建设完成。

7、其他：本协议签订生效后 2 个月内，乙方将在黄州区注册成立由乙方直接或间接控股

的项目公司（独立法人企业），由项目公司承继本协议及土地流转合同、出让合同项下乙方

权利和义务。 甲方协调按乙方要求办理合同主体变更事宜，包括签署主体变更补充协议等。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旨在响应十八大建设 " 美丽中国 " 的号召， 以科技产业模式发挥城郊资源优势，

实现苗木产业景观化、现代化、科技化。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 " 苗联网 " 战略实施的第一步，

若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增加公司的苗木资源储备，提高公司苗木需求的自给率，降低苗木采购

成本，从而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持续发展，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

响。

五、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报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正式生效，能否获得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批准的时间还具有不确定性；

（二）本协议涉及的苗木基地投资周期较长，存在受极端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而遭

受损失的风险；

（三）本协议投资周期较长，存在因时间和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项目建设内容变更甚至

取消的风险；

（四）本协议将依托项目公司（独立法人企业）运作，项目公司的成立时间具有不确定

性；

（五）本协议约定，在乙方书面确认农林地块范围后，甲方协调促成第一手租地者通过

合法流转方式，向全体相关农户、村集体租回农林地块后，按本协议约定范围、面积和租金价

格，整体、成片地转租给乙方。 公司能否如期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并获得土地使用权具有不确

定性；

（六）本协议拟投资项目采取滚动的方式进行建设，由于累计投资金额较大，仍将占用

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依据有关规定，对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东方 " 苗联网 " 华中区域总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832� � �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3-005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3 年 3 月 12 日

地点：上海国际新闻中心（上海浦东世纪大道 1 号电视塔 8 号门旁）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参加表决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59 人，代表股份 1,934,529,216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60.7133％。

（三）公司董事孙文秋同志主持了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按照《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题进行，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共有 1 项提案需审议，经审议，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获通过的以下提案合法有效。

《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用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的提案》

同意：1,933,905,433 股 占比：99.9678%

反对：523,230 股 占比：0.0270%

弃权：100,553 股 占比：0.0052%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杜晓堂律师和金诗晟律师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附件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3月 13日


